
2026溪崑藝文季-文學獎實施計畫 
一、活動宗旨：推動溪崑地區閱讀與寫作風氣，強化學生思辨能力，提升文學創作表現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、溪崑國民中學家長委員會。 

三、協辦單位：溪洲國小、沙崙國小、文林國小、北極宮。 

四、徵文對象：新北市立溪崑國民中學全體學生及學區國小五、六年級學生。 

五、競賽項目：  

【國中學生組】 

  1.散文：以 1,000字至 3,000字為原則。 

  2.新詩：6至 20行以內短詩一首，如為圖像詩，作品請以 A4排版，一頁以內。 

【國小高年級組】 

  1.散文：以 800字至 2,000字為原則。 

  2.新詩：6至 20行以內短詩一首，如為圖像詩，作品請以 A4排版，一頁以內。。 

六、作品形式：請使用 Word 檔，A4直向橫書列印，檔案名稱為【組別_應徵類別_姓名_作品名

稱】，內文為中文繁體，新細明體 12號字，1.5倍行高，需加標點符號，若超過一頁以上，

請編列頁碼。為求評選之公正性，應徵文稿上請勿書寫或印有作者姓名及任何記號。 

七、收件方式： 

  1.作品請分別提供紙本及電子檔: 

   (1)作品紙本請連同報名表(如附件一，切勿貼於作品後)，一併置入平信信封袋內，信封上註 

      明應徵類別，一個信封限裝一類作品。 

   (2)作品電子檔則請寄至 ckjhs200001@mail.ckjhs.ntpc.edu.tw信箱， 

主旨務必註明【2026溪崑藝文季-文學獎投稿作品】字樣。 

  2.收件截止時間 115年 3月 23日(五)下午 4時止，由溪崑國中派專人到各校收件，或自行送

件至溪崑國中教務處(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 50巷 30號)，收件人為王嘉壕老師。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  1.參賽作品須未曾公開發表，若有抄襲或已在校外發表之情況者，將取其消參賽資格，已得獎 

    者，則將追回其獎狀及獎金。 

  2.每人可同時參加兩類，每類限投稿一篇。 

  3.應徵作品無論入選與否，恕不退還，請自行留存檔案。 

九、評選方式：聘請文學專業人士擔任評審，比賽結果將公布於溪崑國中校網首頁最新消息區，

並以專函通知獲獎學校。 

十、 獎勵方式：若作品未達預期水準，評選結果得予從缺。 

十一、頒獎典禮訂於 115 年 5月 8日(五)晚上 6時舉行，將另函通知各得獎者，並邀請家長、熱

心人士等觀禮。 

十二、本辦法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實施計畫同步公布於本校網站首頁，如有未盡事

宜，將另行公告。  

名次 

組別 
特優〈1名〉 優等〈2名〉 佳作〈3名〉 入選〈5名〉 

國中小 

學生組 

散文組 
獎狀一紙 

圖書禮券 1000元 

獎狀一紙 

圖書禮券 600元 

獎狀一紙 

圖書禮券 300元 

獎狀一紙 

圖書禮券 100元 
新詩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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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請撕下報名表與作品一併裝入信封袋內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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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 

2026溪崑藝文季-文學獎報名表  (請勿黏貼於作品後) 

類別：  □散文組  □新詩組 

組別：  □國中組  □國小高年級組 

姓名： 

學校：       國中、小       年      班     

指導老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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